
二零零一年屋宇署環保報告 

  

1. 環保政策 

1.1 屋宇署透過執行《建築物條例》的規定，負責推廣樓宇安全、制訂和施行

建築標準，以及提升私人建築發展項目的質素。在屋宇署署長，即建築事務監督

的領導下，我們在支持政府達致香港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方面起積極作用。 

1.2 除了施行安全及生方面所需的標準外，我們亦擔當一個領導的角色，並

提倡聯合建築專業人士及其他政府部門或機構的力量，建立一個環保的建築環

境。 

1.3 在屋宇署內，我們亦一直推廣在工作間推行環保管理的良好做法。 

  

2. 在二零零一年所採取的環保措施 

2.1 建設效益及環境工作小組 

建設效益及環境工作小組由屋宇署署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建築專業人

士、發展商、承建商及來自不同部門的政府人員。這個工作小組的職責是

檢討建築及建造實務，從而尋找可以減少拆建廢料的機會，以及透過提高

建設效益以保護環境。 

建設效益及環境工作小組轄下的“精簡建築＂工作小組已確定預製組件

是精簡的建築方法，並會在設計、根據建築物規例考慮給予批准和建造方

面，全面地研究預製建築方法。這個工作小組認為，在本港很多建築情況

使用預製建築方法都是實際可行的，因此工作小組建議向私人建築業市場

推廣使用預製組件，作為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環保建築方法。 

二零零一年年底，我們委聘顧問研究草擬《預製混凝土建築方法作業守

則》。這份作業守則在設計、建造和質量管制方面，對預製混凝土建築方

法提供最實用的指引。這項措施可支持推廣環保及創新樓宇。使用預製混

凝土建築方法可大量減少建築廢料和進一步提升建造質素。 

  

2.2 環保樓宇 



我們的屋宇創新小組負責推廣環保樓宇的概念，並提出多項鼓勵措施，以

鼓勵業界設計和建造加入以下措施的樓宇：  

(a) 採用樓宇整體使用周期方法規劃、設計、建造和保養樓宇；  

(b) 充分利用天然可再生資源及可循環使用/環保的建築物料；  

(c) 盡量減少耗用能源，尤其是那些屬於不可再生類別的能源；及  

(d) 減少建造及拆卸廢料。  

   

我們已於二零零一年二月二十七日聯同規劃署及地政總署發出第一份聯

合作業備考，以鼓勵業界將環保設施加入樓宇內。我們以豁免計算入總樓

面面積或上蓋面積的方式向建造環保設施(包括露台、加的公共走廊及升

降機大堂、公用空中花園、平台花園、隔聲鰭、遮陽篷及反光罩、翼牆、

捕風器及風斗)的發展商提供鼓勵措施，而這些鼓勵措施均受業界歡迎。 

在成功發出第一份聯合作業備考後，我們繼續與規劃署及地政總署攜手合

作，擬訂第二批鼓勵措施，以便推廣建造環保樓宇。提供這些鼓勵措施(在

二零零二年年初發出的第二份聯合作業備考中列出)的目的是要推廣建造

非住宅樓宇的公用空中花園、預製外牆、工作平台、郵件派遞室及隔音屏

障。 

我們已於二零零一年展開委聘一間顧問公司設計全面評估樓宇環境表現

計劃的準備工作。這項計劃旨在就量度本港樓宇的環保表現提供量度的準

則。  

    

2.3 檢討本港建築物的生設備、水管裝置及排水設施 

我們已於二零零一年年中委聘一間顧問公司檢討建築物排水設施的標

準。在進行這項檢討時，我們會考慮建築環境、本地的獨特因素、環保及

節約物料、生活方式、環境科學、屋宇裝備工程學、人類行為及科技等問

題。有關的研究將於二零零二年完成。我們會根據研究的結果制定新的排

水設施標準。  

    



2.4 檢討本港樓宇的照明及通風規定 

有關樓宇的照明及通風規定的顧問研究在二零零一年繼續進行。顧問公司

得出以下結果及建議。 

  

有關住用建築物日光方面的規定 

一般來說，本港建築物的密度較世界其他城市建築物的密度為高。因此，與其他

城市的建築物佔用人相比，本港建築物的佔用人對其樓宇有不同的日光效能要

求。顧問公司已進行了一項調查，以便找出本港住用處所享有日光的可接受程度。 

根據上述調查所得的結果，顧問公司已為住用處所的廚房及可居住的房間，訂出

有關日光的效能規定的建議。此外，顧問公司亦研製出兩套設計工具，以作評估

技術要求之用。 

  

有關住用建築物通風的規定 

至於廚房內的通風問題，顧問公司建議採納「每小時 5 倍換氣」作為有關的效能

標準。此外，顧問公司亦建議接納機動通風作為天然通風的輔助裝置。 

至於可居住的房間的窗戶方面，顧問公司建議以具「每小時 1.5 倍換氣」的天然

通風作為有關的效能標準。此外，顧問公司亦建議放寬有關這類房間天然通風的

現行規定，以便讓有關人士在設計時有更大的彈性。 

  

有關非住用建築物的照明及通風的規定 

顧問公司提出以下意見：就許多海外城市而言，大部分非住用類型的處所已把機

動通風及人工照明取代天然的照明及通風。根據上述的調查結果，顧問公司按照

搜集得來的國際標準建議為本港其他類型的非住用建築物，保留現時有關辦公室

窗戶的最低規定，以及採納特定的機動通風及人工照明規定。 

我們預計這項顧問研究將於二零零二年年底前完成。 

  

2.5 全面檢討《建築物條例》 



我們於二零零一年繼續展開全面檢討《建築物條例》的工作。我們的目的

是使上述法例更切合時代需要，方便業界進行創新及環保的設計。為了在

可行的情況下將以效能為本的規定取代指令式的規定，我們已分批進行這

項檢討。首批的檢討工作包括檢討《建築物（規劃）規例》，而有關文件

亦已訂於二零零二至零三年度立法會會期內提交予立法會審議。 

  

2.6 部門內的環保措施 

在二零零一年內，我們繼續致力增加員工對環保管理的認識。有關措施包

括在每層樓層設置盛載循環再用紙的箱，利用電子郵件傳閱資料/文件，打

印在紙張的每一面，盡量減少使用文件的印行本及減少使用賀卡等。我們

亦已在部門內安裝處理假期申請及預訂會議室的電腦軟件系統，減少了記

錄及統計方面的耗紙量。  

在二零零一年，我們開始安裝樓宇狀況資訊系統，該系統包括一個文件管

理系統，以減低有關人員對複印文件的需求，並為推行辦公室無紙化鋪

路。上述系統計劃在二零零二年投入服務。  

我們已採用屋宇署局部區域網絡(屋宇署局域網)有效地發放各種公告及通

告，以節省用紙。我們亦已將辦公室指令及手冊上載屋宇署局域網，以減

少大規模編印有關文件。此外，我們已將一些參考資料，例如各委員會會

議的會議記錄及相關部門的作業備考上載屋宇署局域網，以便傳閱。  

政府辦公室自動化系統已將部門內所有工作站聯繫起來，而且亦已連接政

府通訊網絡，以便有關人員與其他決策局和部門利用電子郵件通訊。上述

系統不但可以加強決策局及部門之間的溝通，亦可以減少耗紙量。  

  

3. 未來路向 

3.1 在二零零二年關於為本港市民提供服務方面，我們其中一項優先處理的工

作是透過推行更多環保措施，鼓勵設計創新的樓宇，以便繼續協助改善香港的建

築環境。我們會繼續全面檢討《建築物條例》，增加樓宇設計及建造的彈性，以

便締造一個環保的建築環境。 

3.2 在我們的工作間裏，我們會致力為員工提供一個環保的環境。多些使用電

腦作為內部通訊的工具，將可以進一步減少耗紙量。我們亦會鼓勵員工提出有關

環保措施的建議，以改善工作間以至整個社會的環境。 



  

  

屋宇署 

二零零二年十一月 

 


